附件2

专项整治重点问题清单

	序号
	问题类别
	
	具体问题
	中央依法治国专题调研发现并通报的突出问题表现

	一
	“逐利执法”问题
	1
	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执法数量考核指标、非税收入任务
	在开展非法营运整治行动中，违规设定对非法营运行为的最低处罚数额；对部分行政执法单位设置行政执法数量考核指标，导致执法人员片面追求工作量；为扩大财政收入，违规下达非税收入任务等。

	
	
	2
	违规设置电子监控系统
	在路边违规设立微小摄像机、隐藏执法车辆对过往车辆进行移动测速抓拍；未经论证，随意扩大非现场查处范围，违规设置监控装备，造成异常数据增大，出现大量错误处罚决定等。

	
	
	3
	乱罚款、滥收费等
	落实“改进交警执法‘六项措施’”不彻底，在“轻微违法免罚清单”公布后，仍对符合免罚条件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在治超工作中违规收取年票、月票，出售“路牌”，凭借票、牌就可以正常上路行驶，造成“只要交钱就能跑”的执法乱象等。

	二
	执法不规范问题
	4
	滥用自由裁量权
	对类型、情节相同的违法行为执法尺度不一，处罚金额相差较大；对违法行为擅自修改定性；查处危险品运输案件时，以“集体讨论”等名义擅自在法定幅度以下大幅降低处罚标准等。

	
	
	5
	随意设置路障
	在服务区设置临时执勤点，不定时将主线拦断，随意引导车辆进入服务区进行现场查处等。

	
	
	6
	随意拦车、扣车
	超期扣车、不规范扣车，将暂扣车辆违规停放社会停车场，收取当事人高额停车费；对查扣的超限超载车辆违规予以放行等。

	
	
	7
	任性检查
	在行车道随意拦截正常行驶大货车进行执法，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等。

	
	
	8
	选择性执法
	对运输车辆、小客车违法行为打击严厉，对电动摩托车、“老年代步车”违章等城市交通“顽疾”熟视无睹、不管不问；对同类违法行为根据违法驾驶人驾照积分不同作出不同处罚，对即将记满12分的驾驶人进行拆单处罚、降格处罚等。

	
	
	9
	违法违规限高限行限速影响交通等
	以交通管控、污染防治等为名，在桥梁、主要街道违规设立限高设施，且未科学合理设计绕行方案，阻断货车通行；升降限高设施未设置警示标志牌，影响车辆正常通行；主城区24小时禁止重中型货车通行并且违规细分轻型以下货车限行吨位等。

	三
	执法方式简单僵化问题
	10
	“一刀切”执法
	不分具体情形和实际情况，对私家车同乘行为全部认定为非法营运；不具体分析违法行为的情节轻重及主观意图，机械适用法条进行处罚；违反管辖规定和案件移交程序对非本辖区的疲劳驾驶行为全部进行处罚等。

	
	
	11
	运动式执法
	在重大节日或重大活动期间，针对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处罚力度明显加大，事后力度明显减小，没有真正做到常管常严；日常检查松，专项行动紧，热衷于开展专项整治活动，短期内成效明显，但无法持续等。

	
	
	12
	过度执法
	对同一当事人，在同一地点因同一违法行为连续多次作出处罚；短时间内对大量车辆以同一违法事实处以罚款，罚款频率高，总金额大等。

	
	
	13
	重打击、轻人权保障等
	执法人员为增加绩效，采用钓鱼执法的方式对涉嫌非法营运车辆进行查扣等。

	四
	执法粗暴问题
	14
	重处罚、轻教育、轻纠错、轻服务
	没有严格执行上级规定，对应予以说服教育的部分轻微违法行为仍然实施罚款记分处罚；开展路面执法检查多，但疏导服务少，执法普法少；便民措施落实不到位，对出示电子驾照的驾驶人仍然以“未及时出示证件”为由作出处罚；对高速收费站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指导、监管不力，收费人员仅因蔬菜在运输途中变色、打蔫即认定不属于“鲜活”，不予免费通行等。

	
	
	15
	以罚代管、一罚了之
	对无证码头仅做行政处罚，未明确要求立即停止经营，导致违法行为在处罚后依然存在；对超载货车只处罚不卸载，在没有消除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就直接放行等。

	
	
	16
	不听辩解、不问缘由
	在执法过程中，告知当事人权利不规范，对当事人陈述权、申辩权等各项权利的正常行使保障不到位等。

	
	
	17
	“碰瓷式”执法
	未通报

	
	
	18
	对待群众“冷横硬推”、侵犯群众合法权益甚至暴力执法等
	未按照规定使用执法文明用语，执法不热心、不细心、不耐心，存在辱骂、恐吓当事人的行为；在接听群众咨询电话时，服务意识不强，工作态度消极，语言生硬冰冷；法治意识、为民意识淡薄，用拳脚执法，在执法中拎摔、殴打、拖拉当事人，导致当事人受伤；将执法“外包”又缺少监管，导致违法执法、暴力执法等。

	五
	执法“寻租”问题
	19
	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以权谋私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
	在办理涉嫌危险驾驶罪案件时徇私枉法，不按规定时限侦查、移送，超过取保候审法定期限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致使犯罪嫌疑人脱离司法机关侦控；对本属于治安处罚的案件不按规定进行移送，而直接进行交通处罚；在查处酒驾违法案件时收受当事人好处，私自放行；在驾照考试中收取考试“过关费”；在上路查处违法车辆过程中，向车主主动索要财物后违规予以放行等。

	
	
	20
	“放管服”改革落实不到位
	“放管服”改革落实和宣传不到位，非法中介把已推行的便民措施谎称为“内部交易”，骗取群众钱财；只能线下办理货车通行证，企业在不同部门间多次辗转，“带车黄牛”及非法中介丛生，增加货运企业和货车司机不合理负担等。

	
	
	21
	对非法中介以及辅警、辅助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监管不力等
	执法单位违反工作规定，安排无执法资格的合同制聘用辅助人员单独上路执法；辅警与社会“黄牛”、非法中介勾结，违法收受各种财物，以提供上岗勤务信息、擅离岗位、帮助驾驶人伪造信息等方式放行违法车辆等。




